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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修订稿）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对方：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曾静 谭建光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学斌 唐敏

湖南发展集团资本经营有限公司 李芳 李锦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唐美秧 饶华

刘艳书 韩伟 胡为新

万其见 邓付栋 任向军

唐先桂 高颖 杨润春

杨竣程 唐威 李学君

章志勇 龚训贤

胡蕾 徐化武

上市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交易报告书（草案）” ）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备查文件可于上市公司处查询。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重组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

之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重组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若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存

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义

在本交易报告书（草案）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一般术语

新五丰、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975）

控股股东、湖南粮油、粮油集团 指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政府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代农业集团 指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报告书（草案）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心种业98.1317%股权及现代农业集团享有

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交易行为

董事会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高新创投 指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东

轻盐创投 指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东

五丰行 指 五丰行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供应香港鲜活冷冻食品的代理商

南光贸易 指 南光贸易有限公司，供应澳门鲜活冷冻食品的代理商

南光粮油 指 南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供应澳门鲜活冷冻食品的代理商

中国农大 指 中国农业大学，发行人的发起人之一

标的公司、天心种业、评估对象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心有限、天心牧业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和湖南天心牧业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天心种业98.1317%的股权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原种猪场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种猪场

桂阳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桂阳原种猪场

永州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公司

湘潭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原种猪扩繁场

汝州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市分公司

辉县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辉县市分公司，现已注销

汉寿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汉寿分公司，现已注销

济源分公司 指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济源分公司，现已注销

攸县天心 指 攸县天心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天心种业全资子公司

临澧天心 指 临澧天心种业有限公司，天心种业控股子公司

天心伍零贰 指 湖南天心伍零贰畜牧有限责任公司，天心种业控股子公司

汉寿天心 指 汉寿天心农牧有限公司，天心种业控股子公司

汝州天心 指 汝州天心种业有限公司，天心种业控股子公司

天心种业工会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前身为湖南天心牧业有限公司工会和湖南天心牧业有限公司工

会

天心发展 指 湖南天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宏星牧业 指 汉寿县宏星牧业有限公司

铭德实业 指 湖南万安达集团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五〇二饲料厂 指 湖南网岭五O二饲料厂

交易对方 指 现代农业集团等向新五丰出售标的资产的标的公司股东

长城资管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资管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发展资本 指 湖南发展集团资本经营有限公司

信达资管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 指

刘艳书、万其见、杨竣程、章志勇、唐先桂、邓付栋、胡为新、唐威、徐化武、胡蕾、龚训贤、高颖、谭建

光、韩伟、李芳、饶华、唐美秧、曾静、周学斌、李锦林、李学君、任向军、唐敏、杨润春

业绩承诺方 指 天心种业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信达资管、长城资管以及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

补偿义务人 指

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信达资管、刘艳书、万其见、杨竣程、章志勇、唐先桂、邓付栋、胡为新、唐

威、徐化武、胡蕾、龚训贤、高颖、谭建光、韩伟、李芳、饶华、唐美秧、曾静、周学斌、李锦林、李学君、

任向军、唐敏、杨润春等27名交易对方

不利影响 指

因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生猪价格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生猪疫病等各种因素，导致标的公司的收

入大幅下降或成本费用大幅上升，从而使标的公司的净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的影响

新三板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招商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启元律师、法律机构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中企华、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介机构 指 招商证券、天健会计师、启元律师、中企华的统称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天心种业两年一期审计报告》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2-475号）

重组申报报表 指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审计报告》中的财务报表

新三板审定报表 指

天心种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报告》（2015年

度-2016年度）中的财务报表

《资产评估报告》 指

由中企华评估机构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1212号《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所涉及的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 指 由天健会计师出具的新五丰2016年度和2017年1-9月的《审阅报告》（天健审〔2017〕2-466号）

《法律意见书》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扣非后净利润 指 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净利润

经审计扣非后净利润 指

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并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净利润

股权交割日 指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标的

公司变更通知书或变更后的标的公司营业执照核发之日为准）

交易完成日 指

上市公司因购买标的资产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交易对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股票账户之日

过渡期 指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的期间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补偿期限 指

若本次交易于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则为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若本次交易在2018年完

成，则为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

承诺净利润、净利润承诺数 指

天心种业承诺的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按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核算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数 指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按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核算的实际实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评估基准日 指 2017年6月30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7年9月30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定价基准日 指 新五丰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近两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5年、2016年、2017年1-9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专业术语

商品猪 指 为提供猪肉而生产、销售的生猪，统称为商品猪，包括活大猪

生猪 指 仔猪、种猪、商品猪的统称

种猪 指 以育种、扩繁为目的生产、销售的生猪，统称为种猪，包括曾祖代种猪、祖代种猪、二元种猪。

核心群 指

直接参加选育和测定的优秀个体组成的群体称为核心群， 核心群为整个种猪繁育场提供后备种

猪。

纯种猪 指 纯种猪是单一品种内自繁的生猪品种，主要用于优良基因的选育和扩繁，包括曾祖代猪、祖代猪。

曾祖代猪 指

生猪代次繁育体系中的第一层，相对于祖代猪而言，具有更优良的遗传性能，主要用于繁育祖代种

猪，相对三元猪而言是曾祖父（母）代，也称原种猪或核心群种猪。

祖代猪/一元猪 指

生猪代次繁育体系中的第二层， 用于优良遗传基因扩繁、 生产二元猪， 相对三元猪而言是祖父

（母）代。

父母代猪/二元猪 指

两个不同品种纯种猪杂交育成，相对三元猪而言是父亲（母亲）代。二元母猪具有产仔数多、生长

快等特点，主要用于繁育三元猪。

三元猪 指

由终端父本（多为杜洛克公猪）与二元种母猪（多为大长或长大母猪）杂交育成的三元代次生猪

（多为杜大长或杜长大）。

杜洛克猪 指

原产于美国，也称红毛猪。具有胴体瘦肉率高、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肉质较好，但产仔数少等特

点。主要作为曾祖代、祖代猪使用，用于杂交的终端父本。

长白猪 指

原产于丹麦，也称兰德瑞斯猪。因体型修长，毛色全白，故称长白猪。具有产仔数多、饲料转化率、胴

体瘦肉率高等特点。主要作为曾祖代、祖代使用。

大白猪 指

原产于英国的约克郡，也称大约克夏猪、大约克猪。因体型大、皮毛白色，故称大白猪。具有生长速

度快、饲料转化率高、胴体瘦肉率高，产仔数多等特点。主要作为曾祖代、祖代猪使用。

大长、长大 指

大白猪和长白猪两品种杂交生产的二元猪， 其中大长是由大白猪公猪与长白猪母猪杂交生产，长

大是以长白公猪与大约克母猪杂交生产。

杜长大、杜大长 指

杜洛克、长白、大白三品种杂交的三元猪，其中杜长大是由杜洛克公猪与长大二元母猪杂交生产，

杜大长是杜洛克公猪与大长二元母猪杂交生产。

后备母猪 指 指已确定选留但尚未进行第一次配种之前的母猪。

妊娠母猪 指 配种后处于怀孕期（也称妊娠期）的母猪。

哺乳母猪 指 处于哺乳期的母猪。

能繁母猪 指 正处于繁育期尚未退役的种猪

仔猪 指 泛指哺乳仔猪、断奶仔猪、对外销售的体重约为15千克的生猪

保育猪

也称保育阶段生猪，在保育舍内进行饲养，仔猪断奶后3-5天转入保育舍饲养7-8周转群，仔猪在保

育舍饲养不超过9周。

料肉比 指 饲养的生猪增重一公斤所消耗的饲料量，是评价饲料报酬的一个指标。

瘦肉率 指

又称胴体瘦肉率，即经剥离后的瘦肉占胴体重量的百分比。商品猪经放血、脱毛、去蹄、去头、去尾

和去内脏后的重量即为胴体重量。

PSY 指 每头母猪每年断奶仔猪数

MSY 指 每头母猪年均提供出栏肥猪数

COD 指

在一定条件下，用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是表示水中还原性物质多少的一个

指标，化学需氧量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

本交易报告书（草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术语或简称与本交易报告书“释义” 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交易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发展资本、

信达资管、刘艳书、万其见、杨竣程、章志勇、唐先桂、邓付栋、胡为新、唐威、徐化武、胡蕾、龚训贤、高颖、谭建光、

韩伟、李芳、饶华、唐美秧、曾静、周学斌、李锦林、李学君、任向军、唐敏、杨润春28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天心种

业98.1317%股权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1212号），截至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

日，天心种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71,498.61万元。评估基准日后,天心种业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进行现金

分红2,640万元，扣除该现金分红及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100%

股权作价68,658.61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标的公司98.1317%股权作价加上现代农业集团享

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和，即67,575.8383万元。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价格

为5.87元人民币/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现代农业集团是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亦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天心种业98.1317%的股权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1212号），截至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

日，天心种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71,498.61万元。评估基准日后,天心种业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进行现金

分红2,640万元，扣除该现金分红及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100%

股权作价68,658.61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标的公司98.1317%股权作价加上现代农业集团享

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和，即67,575.8383万元。

根据新五丰及天心种业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天心种业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占

上市公司相应指标比重如下：

单位：万元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标的公司 交易作价 上市公司 占比

A B C （A和B孰高）/C

资产总额指标 31,264.16 67,575.8383 191,483.52 35.29%

净资产额指标 14,085.30 67,575.8383 122,376.34 55.22%

营业收入指标 24,865.46 不适用 169,137.43 14.70%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粮油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通过粮油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2.55%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国资委持有现代农业集团100%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粮油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通过粮油集团间接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40.6463%的股份，仍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所规定的重组上市。

（二）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一

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五条的有关规定，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一一证券期

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五条的有关规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一一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五条的具体规定如下：

“因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需要，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无偿划转直属国有控股企业

的国有股权或者对该等企业进行重组等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如果符合以下情形，可视为公司控制

权没有发生变更：

（一）有关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或者重组等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整，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决策通过，且发行人能够提供有关决策或者批复文件；

（二）发行人与原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大量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故意规避《首发办法》规定的其他

发行条件的情形；

（三）有关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或者重组等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层、主营业务和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属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无

偿划转国有股权或者重组等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比照前款规定执行，但是应当经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提交相关批复文件。

不属于前两款规定情形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或者重组等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视为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2、本次无偿划转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整，已经省级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决策通过

2017年5月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国资委” ）向湖南省人民政府

常务会议上报了《关于组建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汇报》，该汇报文件载明，为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意见》等文件精神，引导和推动农业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湖南省国资委拟整合省属国有涉农优质企业资源组建

现代农业集团。

2017年5月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第103次常务会议，会议关于组建现代农业集团议定了以下意见：1、原

则同意现代农业集团组建方案，由省国资委根据会议讨论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积极稳步实施；2、由省国资委

根据会议讨论意见编制现代农业集团公司章程，按程序报批。

2017年6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等4户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湘国资产权[2017]174�号文件），该通知文件载明，根据省人民政府第

103次常务会议精神，将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 ）等四家公司100%股权无

偿划转至现代农业集团。

因此， 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

体性调整，已经省级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决策通过。

3、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的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主要理由如下：

1、本次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整，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

决策通过，且上市公司也已经取得湖南省人民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的会议纪要；

2、粮油集团除持有上市公司新五丰的股权外，未经营其他与新五丰相关的业务，与新五丰也不存在大量的

关联交易，因此上市公司新五丰与原控股股东粮油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大量的关联交易，本次划转不

存在故意规避《首发办法》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的情形；

3、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粮油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湖南省国资委，上市公司的经

营管理层、主营业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独立性也没有发生不利影响。

因此，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4、核查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了以下核查工作：

1、审阅了本次股权划转的有关审批文件；

2、研读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的理解和适用一一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五条的有关规定。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

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整，已经省级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决策通过；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

油集团的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五、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以及上市公司业务构

成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发生较大变化。

本次交易前，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2.55%的股份，系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湖南

省国资委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后，现代农业集团将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0.6463%的股

份，现代农业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构成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六、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向28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天心种业98.1317%的股权

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共计发行110,582,066股A股股份及支付现

金2,664.159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股东名

称/姓名

持有标的公司股

份数量（股）

本次交易前持

有标的公司股

份比例

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收购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支付方式

现 金 支 付

（万元）

股份支付

（万元）

股 份 数 量

（股）

1 现代农业集团 54,667,270 82.8292% 82.8292%

57,409.2672（含

200万元 国 有

独 享 资 本 公

积）

- 57,409.2672 97,801,136

2 长城资管 3,378,105 5.1183% 5.1183% 3,535.1850 - 3,535.1850 6,022,461

3 刘艳书 1,350,000 2.0455% 2.0455% 1,338.5736 490.9091 847.6645 1,444,062

4 华融资管 1,233,100 1.8683% - - - - -

5 万其见 800,000 1.2121% 1.2121% 793.2288 290.9091 502.3197 855,740

6 杨竣程 700,000 1.0606% 1.0606% 694.0752 254.5455 439.5298 748,773

7 章志勇 700,000 1.0606% 1.0606% 694.0752 254.5455 439.5298 748,773

8 唐先桂 600,000 0.9091% 0.9091% 594.9216 218.1818 376.7398 641,805

9 发展资本 530,575 0.8039% 0.8039% 482.3409 482.3409 - -

10 邓付栋 200,000 0.3030% 0.3030% 198.3072 72.7273 125.5799 213,935

11 信达资管 190,950 0.2893% 0.2893% 199.8291 - 199.8291 340,424

12 胡为新 190,000 0.2879% 0.2879% 188.3918 69.0909 119.3009 203,238

13 唐威 150,000 0.2273% 0.2273% 148.7304 54.5455 94.1849 160,451

14 徐化武 150,000 0.2273% 0.2273% 148.7304 54.5455 94.1849 160,451

15 胡蕾 130,000 0.1970% 0.1970% 128.8997 47.2727 81.6270 139,057

16 龚训贤 100,000 0.1515% 0.1515% 99.1536 36.3636 62.7900 106,967

17 高颖 100,000 0.1515% 0.1515% 99.1536 36.3636 62.7900 106,967

18 谭建光 100,000 0.1515% 0.1515% 99.1536 36.3636 62.7900 106,967

19 韩伟 80,000 0.1212% 0.1212% 79.3229 29.0909 50.2320 85,574

20 李芳 80,000 0.1212% 0.1212% 79.3229 29.0909 50.2320 85,574

21 饶华 80,000 0.1212% 0.1212% 79.3229 29.0909 50.2320 85,574

22 唐美秧 80,000 0.1212% 0.1212% 79.3229 29.0909 50.2320 85,574

23 曾静 80,000 0.1212% 0.1212% 79.3229 29.0909 50.2320 85,574

24 周学斌 80,000 0.1212% 0.1212% 79.3229 29.0909 50.2320 85,574

25 李锦林 50,000 0.0758% 0.0758% 49.5768 18.1818 31.3950 53,483

26 李学君 50,000 0.0758% 0.0758% 49.5768 18.1818 31.3950 53,483

27 任向军 50,000 0.0758% 0.0758% 49.5768 18.1818 31.3950 53,483

28 唐敏 50,000 0.0758% 0.0758% 49.5768 18.1818 31.3950 53,483

29 杨润春 50,000 0.0758% 0.0758% 49.5768 18.1818 31.3950 53,483

合计 66,000,000 100.00% 98.1317% 67,575.8383 2,664.1591 64,911.6792 110,582,066

注：1、华融资管不参与本次交易；2、交易各方同意，获得的股份数量的计算结果不是整数（精确到个位数）

的，对于不足1股的余额交易对方应赠送给上市公司，计入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未持有天心种业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天心种业98.1317%股权，并

享有天心种业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天心种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现金股利、派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

整。

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

经湖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本次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根据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中企华以2017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心种业的评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评估项目

标的公司母公司账面净资

产

标的公司全部权益评估

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15,868.71 71,498.61 55,629.90 350.56%

（二）标的资产的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天心种业98.1317%股权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根据中企

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1212号），截至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天心种业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71,498.61万元。评估基准日后,天心种业对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进行现金分红2,640万

元，扣除该现金分红及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100%股权作价68,

658.61万元， 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标的公司98.1316667%股权作价加上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之和，即67,575.8383万元。

根据交易对方是否承担业绩承诺、承担业绩承诺的比例、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贡献等因素综合考虑，本次

交易经交易各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采取差异化定价，但本次交易作价合计仍为67,575.8383万元，具体差异化

定价如下：

1、不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的天心种业4.440265%的股权，交易作价基础为60,000万元

本次交易中，发展资本持有天心种业0.8039%的股权，刘艳书、万其见、杨竣程、章志勇、唐先桂、邓付栋、胡为

新、唐威、徐化武、胡蕾、龚训贤、高颖、谭建光、韩伟、李芳、饶华、唐美秧、曾静、周学斌、李锦林、李学君、任向军、

唐敏、 杨润春24名自然人持有天心种业股权的40%（即：9.090909%*40%=3.636364%）， 合计为天心种业股权的

4.440265%换取的交易对价，不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以天心种业100%股权估值60,000万元为基础，其交易

对价合计为2,664.1591万元（即：60,000万元*4.440265%），其中发展资本的交易对价为482.3409万元，刘艳书等24

名自然人持有天心种业股权的40%的交易对价为2,181.8182万元。

其交易作价基础（即60,000万元）与标的资产100%股权作价基础（即68,658.61万元）间的差额部分384.4652

万元（即：（68,658.61万元-60,000万元）*4.440265%）由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持有天心种业60%的股权，以及现

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信达资管持有的天心种业的股权，按其相对持股比例分别享有。

2、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的天心种业93.691445%的股权，交易作价以68,658.61万元为基础，并因超额承

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享有差额384.4652万元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持有天心种业股权9.090909%的60%部分、 现代农业集团持有天心种业82.8292%的股

权、 长城资管持有天心种业5.1183%的股权、 信达资管持有天心种业0.2893%的股权， 合计持有的天心种业

93.691445%股权换取的交易对价，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

（1）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持有天心种业股权9.090909%的60%部分（即：5.454545%），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

义务， 交易对价为天心种业100%股权的交易作价68,658.61万元乘以该部分股权在本次交易前占天心种业的股

权比例，加上因超额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而以相对持股比例享有的未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部分股权以

低于68,658.61万元进行交易的差额384.4652万元。该部分股权的交易对价合计为3,767.3980万元（即：68,658.61万

元*5.454545%+384.4652万元*5.454545%/93.691445%）。

（2）现代农业集团持有天心种业82.8292%的股权，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交易对价为天心种业100%股

权的交易作价68,658.61万元乘以该部分股权在本次交易前占天心种业的股权比例，加上因超额承担业绩承诺和

补偿义务而以相对持股比例享有的未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部分股权以低于68,658.61万元进行交易的差额

384.4652万元。 该部分股权的交易对价合计为57,209.2672万元 （即：68,658.61万元*82.8292%+384.4652万元*82.

8292%/93.691445%）。

（3）长城资管持有天心种业5.1183%的股权，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交易对价为天心种业100%股权的交

易作价68,658.61万元乘以该部分股权在本次交易前占天心种业的股权比例，加上因超额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

务而以相对持股比例享有的未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部分股权以低于68,658.61万元进行交易的差额

384.4652万元。 该部分股权的交易对价合计为3,535.1850万元 （即：68,658.61万元*5.1183%+384.4652万元*5.

1183%/93.691445%）。

（4）信达资管持有天心种业0.2893%的股权，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交易对价为天心种业100%股权的交

易作价68,658.61万元乘以该部分股权在本次交易前占天心种业的股权比例，加上因超额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

务而以相对持股比例享有的未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部分股权以低于68,658.61万元进行交易的差额

384.4652万元。该部分股权的交易对价合计为199.8291万元（即：68,658.61万元*0.2893%+384.4652万元*0.2893%

/93.691445%）。

3、现代农业集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交易作价200万元

现代农业集团持有天心种业82.8292%的股权加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交易对价， 合计57,409.2672万

元。

本次交易各交易对方的具体交易对价情况如下表：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比例 交易对价（万元）

1 现代农业集团 82.8292% 57,409.2672

2 长城资管 5.1183% 3,535.1850

3 刘艳书 2.0455% 1,338.5736

4 万其见 1.2121% 793.2288

5 杨竣程 1.0606% 694.0752

6 章志勇 1.0606% 694.0752

7 唐先桂 0.9091% 594.9216

8 发展资本 0.8039% 482.3409

9 邓付栋 0.3030% 198.3072

10 信达资管 0.2893% 199.8291

11 胡为新 0.2879% 188.3918

12 唐威 0.2273% 148.7304

13 徐化武 0.2273% 148.7304

14 胡蕾 0.1970% 128.8997

15 龚训贤 0.1515% 99.1536

16 高颖 0.1515% 99.1536

17 谭建光 0.1515% 99.1536

18 韩伟 0.1212% 79.3229

19 李芳 0.1212% 79.3229

20 饶华 0.1212% 79.3229

21 唐美秧 0.1212% 79.3229

22 曾静 0.1212% 79.3229

23 周学斌 0.1212% 79.3229

24 李锦林 0.0758% 49.5768

25 李学君 0.0758% 49.5768

26 任向军 0.0758% 49.5768

27 唐敏 0.0758% 49.5768

28 杨润春 0.0758% 49.5768

合计 98.1317% 67,575.8383

业绩补偿和差异化作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是否参与业绩

承诺

差异化作价说明

1 发展资本 0.8039% 482.3409 否

不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 以天心种业100%股权

作价60,000万元为基础

2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

持有天心种业股权的

40%

3.6364% 2,181.8182 否

不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 以天心种业100%股权

作价60,000万元为基础

3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

持有天心种业股权的

60%

5.4545% 3,767.3980 是

交易作价以68,658.61万元为基础， 并因超额承担业

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享有差额384.4652万元

4

现代农业集团、 信达

资管、长城资管

88.2369% 60,944.2812 是

交易作价以68,658.61万元为基础， 并因超额承担业

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享有差额384.4652万元

5 现代农业集团 — 200 否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按照账面价值作价

合计 — 98.1317% 67,575.8383 — —

注：上表计算数值在尾数上存在的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交易采用差异化估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监管问答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中现代农业集

团应当法定参与业绩承诺和补偿，其他交易对方无硬性要求必须参与业绩承诺和补偿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监管问答的有关规定，为鼓励上市公司促进行业

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可以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为鼓励此类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如出现《重组办法》第34条“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假

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情形的，交易对方应当

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但不强制要求以股份形式

进行补偿。

鉴于本次交易采用收益现值法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并参照评估值进行定价，因此，现代农业集团作为新五

丰的间接控股股东，应当以获得的股份和现金进行业绩补偿。

此外，长城资管、信达资管、湖南发展，以及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等交易对方无强制要求必须参与业绩承诺

和补偿。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完全承担了业绩补偿承诺

本次交易标的为天心种业98.1317%股权和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参与业绩承诺

的交易对方已承担了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标的公司98.1317%股权相对应的业绩补偿承诺。

3、根据市场化原则和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差异化估值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经过积极的友好协商，参照交易标的的评估结果，各方一致同

意，不参与业绩承诺部分股权获得相对较低的估值，但不承担业绩承诺义务；参与业绩承诺部分的股权获得相对

较高的估值，但同时承担不参与业绩承诺部分股权对应的业绩承诺义务。具体如下：

（1）不参与业绩承诺部分股权的交易作价以天心种业100%股权60,000万元为基础计算。

（2）参与业绩承诺部分股权的交易作价以天心种业100%股权68,658.61万元为基础，并享有不参与对赌部分

股权交易作价与评估值的差额部分，但同时承担不参与业绩承诺部分股权对应的业绩承诺义务。

在上述市场化原则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下，湖南发展选择不参与业绩承诺，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信达资

管参与业绩承诺，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持有的标的股权40%部分不参与业绩承诺，60%部分参与业绩承诺。

4、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标的股权40%部分不参与业绩承诺，60%部分参与业绩承诺的合理性说

明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标的公司600.00万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9.0909%。

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取得的标的公司股权为2012年以每股2.17元的价格取得， 合计对应成本为1,302.00万

元。本次交易中，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持有的标的股份合计作价为5,949.2161万元，预计本次交易缴纳税费约为

929.4432万元。因此，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的成本和本次交易的税费合计2,231.4432万元，与其

不参与业绩承诺部分股权取得的交易对价2,181.8182万元接近。

经友好协商， 上市公司与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均同意，24名自然人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40%部分不参与业

绩承诺，且采用现金支付，该部分股权的对价与该24名自然人原始取得成本和交易税费基本匹配；24名自然人持

有标的公司股权的60%部分参与业绩承诺，以股份支付。

作为标的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参与了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有利于标的公司承诺业

绩的完成，且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权锁定三年，能较好的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5、差异化模式的案例情况

在重组日益活跃的资本市场，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交易方案可由交易双方根据商业谈判的具体情况制定

方案。

差异化估值的案例较多，一般是由于交易对方在业绩补偿责任和义务、股票锁定期限、现金支付比例等条件

存在差异时采用，如2017年中际装备（SZ.300308）收购苏州旭创、2015年掌趣科技（SZ.300315）收购天马时空和

上游信息、2015年光环新网（SZ.300383）收购中金云网和无双科技等项目均采用差异化模式的方案。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认为，本次交易采用差异化模式是合理的。

八、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信达资管、刘艳书、万其见、杨竣程、章志勇、胡蕾、唐敏、唐

先桂、邓付栋、胡为新、唐威、徐化武、龚训贤、高颖、谭建光、韩伟、李芳、饶华、唐美秧、曾静、周学斌、李锦林、李学

君、任向军、杨润春、长城资管共27名交易对方，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新五丰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6.52元人民币/股作为市场参考价， 本次

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确定为5.87元人民币/股，不低于前述市场参考价的90%。前述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现金股利、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计算，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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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之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草案修订稿” ）及相关文件。

经过事后复核，需要对草案修订稿进行更正，更正内容如下：

一、“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之“（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之

“最近两年一期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内容进行更正。

更正前：

2015年、2016年、2017年1-6月天心种业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1）2017年1-6月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品种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 刘召峰 商品猪 645.35 4.72%

2 宾雄军 商品猪 493.81 3.61%

3 攸县鼎新肉品加工有限公司 商品猪 376.20 2.75%

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 仔猪 277.25 2.03%

5 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 商品猪 255.55 1.87%

合 计 2,048.16 14.97%

（2）2016年度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品种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 刘召峰 商品猪 1,006.96 4.05%

2 攸县鼎新肉品加工有限公司 商品猪 626.78 2.52%

3 宋和平 商品猪 607.32 2.44%

4 宾雄军 商品猪 384.36 1.55%

5 董国民 商品猪 325.08 1.31%

合计 2,950.50 11.87%

（3）2015年度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品种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 宋和平 商品猪 951.00 5.84%

2 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 商品猪 863.69 5.30%

3 刘召峰 商品猪 844.54 5.19%

4 宾雄军 商品猪 444.37 2.73%

5 胡战红 商品猪 440.63 2.71%

合计 3,544.22 21.76%

更正后：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9月天心种业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1）2017年1-9月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姓名/名称 销售品种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1 刘召锋 商品猪（肥猪） 726.20 3.87%

2

新五丰 生猪 595.62 3.17%

其中: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耒阳畜牧生态园 仔猪 334.37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商品猪（肥猪） 136.58

湖南惠尔丰工贸有限公司 商品猪（肥猪） 124.67

3 宾雄军 商品猪（肥猪） 515.70 2.74%

4 攸县鼎新肉品加工有限公司 商品猪（肥猪） 482.90 2.57%

5 宋和平 商品猪（肥猪） 338.83 1.80%

合计 ——— 2,659.25 14.15%

（2）2016年度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姓名/名称 销售品种

金额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1 刘召锋 商品猪（肥猪） 1,006.96 4.07%

2 宋和平 商品猪（肥猪） 759.05 3.07%

3 宾雄军 商品猪（肥猪） 713.17 2.88%

4 姚春勇 商品猪（肥猪） 528.79 2.14%

5 董国民 商品猪（肥猪） 325.08 1.31%

合计 ——— 3,333.05 13.47%

（3）2015年度天心种业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品种 金额（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

1 宋和平 商品猪（肥猪） 917.98 5.70%

2 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 商品猪（肥猪） 867.06 5.38%

3 刘召锋 商品猪（肥猪） 844.54 5.24%

4 张国勇 生猪 502.87 3.12%

5 胡战红 商品猪（肥猪） 440.63 2.73%

合计 ——— 3,573.07 22.17%

二、“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之“6、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自然人客户情况、新增和退出客户情况”内容进行更正。

更正前：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6月，天心种业新增客户的数量、新增客户的销售金额及销售金额占比如下：

项 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当期新增客户数量（个） 756 1,160 851

当期新增客户销售金额（万元） 6,209.22 11,745.14 7,889.77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3,609.05 24,736.86 16,117.92

新增客户销售金额占比 45.63% 47.48% 48.95%

备注：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的标准如下：（1）2014年不是标的公司客户，2015年为标的公司客户，系2015年新

增客户；（2）2015年不是标的公司客户，2016年是标的公司客户，系2016年新增客户；（3）2015年、2016年不是标

的公司的客户，2017年1-6月是标的公司的客户，系2017年1-6月新增的客户。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6月， 天心种业退出客户的数量、 退出客户销售金额及销售金额占比情况如

下：

项 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当期退出客户数量（个） 1,152 766 865

当期退出客户销售金额（万元） 11,351.49 9,321.92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3,609.05 24,736.86 16,117.92

占 比 45.89% 57.84%

备注：2017年1-6月退出的客户，其在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系对其在2016年度和2015年度的销售金额；2016

年退出的客户，其在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系对其在2015年度的销售金额。

更正后：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9月，天心种业新增客户的数量、新增客户的销售金额及销售金额占比如下：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当期新增客户数量（个） 1,312 1,448 971

当期新增客户销售金额（万元） 11,046.27 14,757.66 9,204.14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8,787.54 24,736.86 16,117.92

新增客户销售金额占比 58.80% 59.66% 57.11%

备注：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的标准如下：（1）2014年不是标的公司客户，2015年为标的公司客户，系2015年新

增客户；（2）2015年不是标的公司客户，2016年是标的公司客户， 系2016年新增客户；（3）2016年不是标的公司

的客户，2017年1-9月是标的公司的客户，系2017年1-9月新增的客户。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9月， 天心种业退出客户的数量、 退出客户销售金额及销售金额占比情况如

下：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当期退出客户数量（个） 1,372 814 837

当期退出客户销售金额（万元） 12,764.93 11,241.32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8,787.54 24,736.86 16,117.92

占比 51.60% 69.74%

备注：2017年1-9月退出的客户，其在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系对其在2016年度的销售金额；2016年退出的客

户，其在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系对其在2015年度的销售金额。

三、“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之“6、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自然人客户情况、新增和退出客户情况”内容进行更正。

更正前：

2015年、2016年、2017年1-6月天心种业自然人客户的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收入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自然人客户 9,549.67 21,515.15 10,822.03

全体客户 13,609.05 24,736.86 16,117.92

自然人客户销售金额占比 70.17% 86.98% 67.14%

更正后：

2015年、2016年、2017年1-9月天心种业自然人客户的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收入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自然人客户 14,129.93 21,296.65 10,698.08

全体客户 18,787.54 24,736.86 16,117.92

自然人客户销售金额占比 75.21% 86.09% 66.37%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草案修订稿中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并且报告期已更新至2017年9

月30日，由此给投资者和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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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草案修订稿” ），并于2017年12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7226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针对反馈意见中提及的事项，本公司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草案修订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下：

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以及“第一节 本次交易

概况”之“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中补充披露了前述无偿划转是否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

整，是否经省级人民政府按照相关程序决策通过。

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九、未来十二个月上市公司有无继续向现代农业集团

购买相关资产的计划” 和“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九、其他事项” 之“（一）未来十二个月上市公司有无继

续向现代农业集团购买相关资产的计划” 中补充披露了未来十二个月上市公司有无继续向现代农业集团购买

相关资产的计划。

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一、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情况”之“（一）同业竞争”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与粮油集团之间是否仍然存在同业竞争问题以

及有无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具体措施。

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八、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基本情况” 之

“（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以及“第五节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之“二、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中补充披露

了前述调价基准日确定方式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

当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八、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基本情况” ，以

及“第五节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之“二、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中补充披露了目前是否已经触发调价条件以

及上市公司拟进行的调价安排。

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九、股份锁定期”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现代农业集

团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七、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九、股份锁定期” 中补充披露了刘艳书等24名自然人的

股份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八、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中补充披露了未购买

剩余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

司与未出售股权股东之间就标的资产控制权安排、公司治理等达成的协议或安排，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法人

治理结构的影响。

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

来发展前景、当期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之“（四）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施”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

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施。

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中补充披露了本次

重组标的资产之200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具体含义、形成过程及其对应的权利义务。

十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八节 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中补充披露了该项资本公积是否属于经营性资产，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五）项，以及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十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之“（一）评估结

果” 中补充披露了前述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对本次交易评估值的影响。

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中补充披露了本次

重组后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处理方案以及进一步说明合理性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十五、 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九、 拟收购资产为股权的说明” 之

“（四）标的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信息披露的合规性”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信息披露的合规性。

十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一、天心种业最近两年一期合并财务报表” 之

“（四）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披露的财务报表与其在新三板挂牌时披露的财务报表的差异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标

的资产本次交易披露的财务报表与其在新三板挂牌时披露的财务报表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出现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标的资产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

十七、 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九、 拟收购资产为股权的说明” 之

“（五）标的公司在新三板终止挂牌、公司组织形式变更等需要履行的内部审议及外部审批程序” 中补充披露了

标的资产在新三板终止挂牌、公司组织形式变更等需要履行的内部审议及外部审批程序，是否存在实质性法律

障碍及应对措施。

十八、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交易标的有关风险” 之“（三）疫病风险、（七）产

品质量及食品安全风险” 和及“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之“二、交易标的有关风险” 之“（三）疫病风险、（七）产

品质量及食品安全风险”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疫情及食品安全风险。

十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九）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防范疫情及食品安全风险的具体措施。

二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

情况”之“（一）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之“4、租赁的养殖场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未来持

续使用前述土地及建筑物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

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之“4、租赁的养殖场情况” 、“5、无形资产”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

了前述租用的集体土地的规划用途、是否取得集体土地权属证明。

二十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

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之“4、租赁的养殖场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切实可行的搬

迁风险应对措施。

二十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之

“（八）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3、天心种业及其下属养殖场的环保、禁养、整改、拆迁问题或风险情况及

应对措施”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及其下属公司猪场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政策， 是否存在禁

养、整改、拆迁问题或风险，对其持续经营的影响以及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二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之

“（八）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之“2、环境保护情况”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天心种业环保支出，

与同行业对比是否合理。

二十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中补充

披露了本次交易作价采用差异化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十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中补充

披露了针对同一交易对方存在部分标的资产股权进行业绩补偿并按较高价格进行定价，部分股权不进行业绩补

偿并按较低价格进行定价的合理性。

二十七、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中补充披露了主要业绩

补偿义务人是否具备充分的业绩补偿能力。

二十八、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二）天

心种业盈利能力分析”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报告期业绩波动是否符合行业实际情况，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绩

是否匹配。

二十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之“二、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的关联

交易情况”之“（二）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报告期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三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

情况”之“（一）主要资产权属”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核查过程中如何辨别标的资产拥有的生猪权属以及如

何确保生猪数量的适当性。

三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二）天

心种业盈利能力分析”之“1、营业收入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天心种业种猪和仔猪销量和销售

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商品猪销量和销售收入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天心种业主要业务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三十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二）天

心种业盈利能力分析”之“1、营业收入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

三十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二）天

心种业盈利能力分析”之“1、营业收入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每年销售的种猪数量远高于自

身存栏种猪数量的合理性以及结合天心种业所处湖南地区的养猪形式分析当地种猪需求与天心种业种猪销量

是否匹配。

三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以及“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六）主要产品

的生产销售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针对天心种业主要业务数据和存货的分析和具体核查情况、主要产

品及已销售商品如何准确区分为种猪和商品猪，天心种业是否存在将商品猪作为种猪销售的情况等，补充披露

核查手段、核查过程和核查结论。

三十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三）毛

利率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2015年毛利率较低、2016年毛利率出现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

性。

三十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三）毛

利率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各产品销售单价变动趋势与毛利率变动趋势是否相符，2017年

1-6月种猪销售单价出现下降但毛利率出现上升、仔猪销售单价出现上升但毛利率出现下降的合理性。

三十七、 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八、 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

“（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报告期销售中自然人客户占比较高及新

增、退出客户比例较高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天心种业的销售及盈利能力是否稳定，报告期营业收入保持稳步增

长的合理性。

三十八、 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八、 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

“（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报告期业绩真实性的具体核查情况以及

针对天心种业销售、采购、投资等主要现金流收付环节的具体核查情况。

三十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三、天心种业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情

况”之“（三）分公司基本情况”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上述两家分公司暂停经营后主要存栏生猪是否进行

了搬迁以及补充披露相关存栏生猪尚未搬迁是否符合相关政府对于暂停经营的规定， 补充披露了相关存栏生

猪具体搬迁的新的猪场情况，相关猪场是否有充分的运营能力和猪舍面积容纳上述两家分公司的存栏生猪。

四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三、天心种业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情况”

之“（三）分公司基本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如进行搬迁对天心种业的业绩影响情况。

四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三、天心种业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情

况”之“（三）分公司基本情况”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其他分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潜在的搬迁

风险。

四十二、 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八、 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

“（七）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天心种业原材料采购中饲料采购占比上升，玉米

和豆粕采购占比下降的具体原因， 天心种业生猪喂养以直接外购饲料为主还是采购玉米和豆粕加工后喂养为

主，天心种业是否具备自行加工饲料的能力。

四十三、 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 “八、 天心种业主营业务情况” 之

“（七）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报告期饲料、玉米、豆粕采购平均单价变化是

否符合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上述原材料价格变动对天心种业成本及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四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二、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的关联

交易情况”之“（二）关联交易”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报告期向湖南网岭五〇二饲料厂、湖南大北

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购买饲料、租赁猪场、支付电费等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四十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9）生产性生物资产”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生

产性生物资产的主要核算方法、折旧年限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四十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9）生产性生物资产”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生

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可以互相转化的合理性。

四十七、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9）生产性生物资产”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针

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准确区分管理的内部控制措施。

四十八、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4）其他应收款”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向宏星牧业提供

借款的主要情况，生产线、猪舍、办公楼等的建设进展，相关其他应收款的会计核算是否准确。

四十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4）其他应收款”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其他应收款账龄

分类是否准确。

五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心

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7）在建工程”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在建工程项目

及转固的具体情况，在建工程确认是否包含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费用项目，是否存在延期转固的情况。

五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1、资产结构分析” 之“（8）无形资产”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2016年无形资产大

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五十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

法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相关在建项目的投产进度及是否能按时投产。

五十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 之“2、负债结构分析” 之“（6）专项应付款”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目前原种猪场拆

迁进展，收到相关拆迁补偿款涉及的会计核算是否准确。

五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二）天

心种业盈利能力分析” 之“6、营业外收支分析” 之“（1）营业外收入”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相关政府补助

项目的具体情况，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否适当，预计相关政府补助确认为损益的时间，在本次交易收

益法评估中是否考虑上述情况。

五十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之“2、负债结构分析”之“（7）递延收益”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政府补助中“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确认为与收益相关，但仍在递延收益科目核算的合理性。

五十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一）天

心种业财务状况分析”之“4、经营效率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天心种业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天心种业是否存在生产周期短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

五十七、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天心种业财务分析” 之“（三）毛

利率分析”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报告期各产品的毛利率与同行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及

合理性，毛利率变化是否符合猪价变动趋势及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变动趋势一致。

五十八、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基本情况” 之“（一）评估结

果”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存在较大差异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五十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法

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最终评估定价采用收益法的合理性，是否已充分考虑“猪周期”

对天心种业未来收益的影响，永续期间相关收入成本等参数预测保持稳定的合理性。

六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法评

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2017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

六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法

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在预测期生猪行业周期的下滑阶段，在2019年大幅扩产的具体原因和合理

性。

六十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法

评估情况”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生猪价格下降对天心种业的影响及2019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预测出现

大幅上升的具体依据及可实现性。

六十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法

评估情况”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在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中包括未来新建产能产生的收益的具体原因及合

理性。

六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

法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各类产品主要成本预测的依据，预测期天心种业各产品单位成

本和报告期单位成本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六十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

法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各类产品预测期毛利率的具体预测依据及可实现性。

六十六、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

法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预测期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预测的合理性。

六十七、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二、天心种业下属企业构成最近一期

审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来源20%以上且有重大影响的评估情况” 之“（三）收益法的评

估情况”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伍零贰从2019年至永续期间营业收入和毛利率预测均保持不变的具体

依据和合理性。

六十八、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二、天心种业下属企业构成最近一期

审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来源20%以上且有重大影响的评估情况” 之“（三）收益法的评

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临澧天心是否为天心种业的重要子公司以及临澧天心的具体评估情况。

六十九、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二、天心种业下属企业构成最近一期

审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来源20%以上且有重大影响的评估情况” 之“（三）收益法的评

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主要子公司评估存在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七十、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之“（五）收益法

评估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前述正常经营所需现金及溢余资产评估依据及合理性。

七十一、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九、其他事项”之“（二）2015年上市公司定

向增发的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2015年增发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上市公司及其控胶

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未履行的公开承诺，本次交易是否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

第（七）项等相关规定。

七十二、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

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之“经营资质与许可”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前述许可证资质的

续期计划，续期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应对措施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七十三、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

债情况”之“（五）是否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察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是否受

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汝州天心税务处罚的表述是否矛盾。

七十四、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

债情况”之“（五）是否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察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是否受

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披露了天心种业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因违反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而受到重大处罚。

七十五、上市公司已在草案修订稿“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以及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中修订更新及补充

披露了前述代垫款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

适用意见—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75�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8-012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2263号）反馈意见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263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 ）。公司已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

及的事项进行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根据规定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通知书>（172263号）反馈意见回复》。公司将于

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资料。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本事项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75�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8-010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3月7日

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8年3月12日（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8名，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8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统计各位董事通讯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及于2017年11月10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述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设有发行

价格调整机制。

根据证券发行相关制度规定的相关要求，经研究，公司拟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中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

价格调整方案的

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

价格调整方案生

效条件

上市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权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 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4 触发条件

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前，同时满足下述情形的，上市

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新五丰（600975.SH）在任一交易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较新五丰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2017年7

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下跌幅度超过10%。

（2）农林牧渔指数（801010.SL）在任一交易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首次停牌日（2017年7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下跌幅度超过10%。

5 调价基准日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本

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达到触发条件的首个交易日当日

6 价格调整机制

当价格调整触发条件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可调价

期间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

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不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

当价格调整触发条件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调价基

准日出现后十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

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不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

7

发行股份数量调

整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不进行调整，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调价机制中具体发生调整的地方如下：

（1）调价基准日变更为：在可调价期间内，达到触发条件的首个交易日当日。

（2）董事会的召开时间：当价格调整触发条件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十个交易日内召

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根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回避了表决。

公司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2、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以

及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调整的

事项，不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调整等情形，因此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回避了表决。

公司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3、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

由于公司调整了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以及更新了相关财务数据，需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修订重组报告书

中相关事项。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根据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回避了表决。

公司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4、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审计报告》、《湖南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1-9月的审阅报告》。

根据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邱卫、朱志方、胡九洲、何军、马洪回避了表决。

公司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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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3月7日发出了召开

监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8年3月12日（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统计各位监事书面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及于2017年11月10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述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设有发行价

格调整机制。

根据证券发行相关制度规定的相关要求，经研究，公司拟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中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

价格调整方案的

对象

价格调整方案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

价格调整方案生

效条件

上市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授权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 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4 触发条件

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前，同时满足下述情形的，上市

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新五丰（600975.SH）在任一交易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较新五丰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2017年7

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下跌幅度超过10%。

（2）农林牧渔指数（801010.SL）在任一交易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首次停牌日（2017年7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收盘点数的算术平均值下跌幅度超过10%。

5 调价基准日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本

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在可调价期间内，达到触发条件的首个交易日当日

6 价格调整机制

当价格调整触发条件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可调价

期间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

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不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

当价格调整触发条件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调价基

准日出现后十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

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若新五丰董事会审议决定不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

7

发行股份数量调

整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不进行调整，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调价机制中具体发生调整的地方如下：

（1）调价基准日变更为：在可调价期间内，达到触发条件的首个交易日当日。

（2）董事会的召开时间：当价格调整触发条件出现时，上市公司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十个交易日内召

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该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该议案。

2、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以

及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调整的

事项，不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调整等情形，因此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该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该议案。

3、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

由于公司调整了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以及更新了相关财务数据，需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修订重组报告

书中相关事项。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该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该议案。

4、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审计报告》、《湖南新

五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1-9月的审阅报告》。

该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3月14日

2018年 3月 14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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